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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合作保护海洋环境法律制度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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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方各自占对方贸易份额的比重也可管窥一斑。�

可以预见的是#随着中国 � 东盟自由区最后在区域
投资上达成协议#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建成必将使区

域内的经济一致性更为明显。然而不可忽视的是#

区域内政治利益分歧的持续存在对区域合作的影

响。尤其是领土纷争所带来的政治利益分歧# 致使

区域内各方在合作保护海洋环境上意愿的缺失。国

内政治意愿的缺失造成整个东亚海区域内的环境保

护至今无所适从#进而又导致各方共同陷入了一种

尴尬的境地&即寻求合作则面临明显的政治分歧' 规

范合作阙如却面临巨大的环境风险。虽然在其他区

域内也存在领土争端的先例#但南�中国�海区域内

领土争端的历史渊源加之区域内经济发展现状# 使

得其并不能像其他区域那样先行解决争端# 而后再

谈环境保护合作的相关事宜。此外# 由于日本和美

国对作为交通要塞的马练关事宜



在属于闭海和半闭海的区域海洋内#海洋环境对沿

海各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。海洋环境一

旦被破坏#受到直接和最严重影响的必然是也只会

是沿海各国#这决定了区域合作途径是最好的甚至

是唯一的选择。区域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会法律制閁律


